
关于博时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上海银行代理博时

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6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上海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021-962888

、 访问上海银行网站

www.bankof－

shanghai.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

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浙商银

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浙商银行代理下列基金的

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博时深证基本面

2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050021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050022

）、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23

；

C

类，基金代

码：

050123

） 和博时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050024

）。

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浙商银行代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050020

）和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512

）的申购及赎

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浙商银行代理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20

）与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050015

）之间的转换业务。

自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浙商银行代理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优

先级基金份额，基金简称

"

裕祥

A"

，基金代码：

160514

）的申购及赎回业务。根据《博时裕祥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裕祥

A

每

6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赎回业务。裕祥

A

的开放日以及开放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浙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27

，访问浙商银行网站：

www.czbank.com

；

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

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７３

，

２２６

，

７２８．９７ ７４９

，

８６３

，

６０７．１３ １６．４５％

营业利润

１４

，

９３８

，

５５４．０５ ３０

，

０２６

，

３２２．０５ －５０．２５％

利润总额

２１

，

９８６

，

００６．７６ ３４

，

０９２

，

１７８．０５ －３５．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５７８

，

６８０．２７ ３２

，

４３４

，

８７１．１４ －３３．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２６ ０．２２１ －４２．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０％ ３．４４％ －１．４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６５１

，

０１８

，

８２８．５９ ２

，

２９６

，

６８９

，

５７７．４７ １５．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００５

，

１４８

，

０６２．９６ ９４５

，

４９７

，

６６２．３９ ６．３１％

股本

２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３．４１９ ６．４３２ －４６．８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产能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产销呈上升趋势，但受大环境不利因素的影

响，消费需求不旺、原料成本、人工成本增长较快，而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则上升缓慢，尤其是鸭

苗销售价格较低，产品毛利率有所降低，导致经营业绩下降。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

原因同上。基本每股收益下降除业绩下滑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增加也是主要原因。股本增

加

１４７００

万元，主要是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比变动幅度在负

１０％

至

２０％

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半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如下：二季

度鸭苗销售价格较预测价格大幅降低，二季度利润下降幅度较大，导致预测利润较实际利润

存在较大差距。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１８

，

１６６

，

８０４．９２ １

，

６６８

，

８０８

，

５９９．９５ －９．０３％

营业利润

１００

，

５９５

，

１１５．３１ １４１

，

９２８

，

３７１．９５ －２９．１２％

利润总额

１０３

，

９４６

，

７２３．５０ １６９

，

３７９

，

８４２．８４ －３８．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７

，

３３４

，

１４２．６９ １４６

，

０７７

，

３５６．６５ －４０．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２ ０．２１ －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５％ ４．３７％ －１．９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４

，

９２１

，

１６９

，

６６０．１５ ４

，

４５５

，

８４３

，

０４９．４２ １０．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３

，

７５４

，

８５３

，

７１４．１８ ３

，

４８４

，

８３８

，

４１１．４９ ７．７５％

股 本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５．２５ ４．９４ ６．２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１００

，

５９５

，

１１５．３１

元，同比下降

２９．１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０３

，

９４６

，

７２３．５０

元，同比下降

３８．６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７

，

３３４

，

１４２．６９

元，同比

下降

４０．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同比下降

４２．６８％

。业绩出现下滑原因系：

１

、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减少，部分已签订合同的订单因客

户投资计划延迟等原因未能及时交货；

２

、公司下游客户国家电网公司改变招标规则，设定单个供应商中标上限，受此影响，公司

高毛利产品高压超高压电缆中标量、销售规模和毛利率出现下降；

３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公司管理费用有所上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２５％～５％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２１％

。 增减变动幅度超出原先预计范围的主

要原因是：

１

、因经济增速下滑、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减少、客户推迟投资计划等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收

入低于预期；

２

、因行业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公司毛利率低于预期。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０

，

５３９

，

５６９．０３ ８８３

，

３２３

，

４３９．１５ －０．３２％

营业利润

２４

，

８９７

，

９７１．３５ ２２

，

０３５

，

３３５．９７ １２．９９％

利润总额

２７

，

６１６

，

９７１．２５ ２５

，

８９２

，

６３２．１５ 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６６７

，

６４６．４９ １８

，

０１４

，

３４５．５９ ３．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０％ ２．８９％ －０．３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５９７

，

２５９

，

９３６．２７ ２

，

３３７

，

０９３

，

２３４．３１ １１．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５５

，

０９９

，

６７１．７０ ７３６

，

４３２

，

０２５．２１ ２．５３％

股本

２３９

，

９４２

，

４１０．００ ２３９

，

９４２

，

４１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１５ ３．０７ ２．６１％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由于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加上国内原料市场的波动、生产成本增

加等多种因素影响，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81

亿元，同比下降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66.76

万元，同比增长

3.63%

。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

３．６３％

，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建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邓鹤庭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银河证券开通定投业务以及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达成的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从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在银河

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定投业务

"

），并参与网上交易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具

体公告如下：

一、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如下：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1

）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2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3

）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4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5

）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6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7

）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8

）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9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2

）

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7

）

二、费率优惠活动规则

1

、网上交易费率优惠规则：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之外基金，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2

、定期定额费率优惠规则：

（

1

）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之外基金定

投业务，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4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2

）投资者通过临柜方式办理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之外基金定投业务，原申购

费率高于

0.6%

的，最低优惠至

0.6%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8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

率执行。

三、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1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200

元，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50000

元，其他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100

元。

2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金

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用采取后端收费模式，不参加相关费率优惠活

动。

4

、根据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申购（包括定投和转

换入）该基金，不适用保本条款。有关本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

和《招募说明书》。

5

、 本基金管理人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开通定投业务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及相关费

率优惠活动的结束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与银河证券协商后另行公告。

6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银河证券，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银河

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1

、银河证券客服电话：

95551

2

、银河证券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3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4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2-21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前控股股东大连实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操纵下，公司与关联公司大连实德

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实德塑胶

"

）签订了《宁夏大元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实德塑

胶工业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认为该协议严重损害

了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一中

院

"

）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该协议或裁定大连实德塑胶等单位（个人）赔偿公司之损失。（相

关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8

日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大连实德塑胶等单位（个人）

提起诉讼的公告》

,

编号：临

-2011-56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后，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大连实德投资有限公司、徐斌和徐明（以上四方统称为

"

被告

"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

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按级别管辖确定法院，应当由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

议。

后，被告不服一审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2

年

1

月

20

日，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本案已经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2012

年

5

月

9

日、

2012

年

6

月

29

日三次开庭审理。

二、法院一审判决情况

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4468

号

"

，公司以其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协议条款存在误解、 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 实德塑胶公司存在欺诈为

由，请求一中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一中院对公司提出的上述理由认定如下：

1

、一中院认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大元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韵锐公司所负债务的主

体承担问题已经明确，并且就债务转移一节已经得到了债权人韵锐公司的明确认可，符合大元

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

47210500

元的权利和义务由实德塑胶公司承担的主张， 故大元公

司现仍以对股权转让协议条款中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不予支持。

2

、 对于大元公司以股权转让价格过低而显失公平为由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成立一节，

一中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价格的确定依据为利安达审字

[2009]

第

A1334

号审计报告，

而该审计系韵锐公司当时的唯一股东大元公司所委托， 因此对于审计报告的内容和结论大元

公司应当明知，在此情况下，大元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4

日与实德塑胶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非因大元公司没有经验或者情况紧迫所致，因此不符合显失公平

的构成要件， 故一中院对大元公司以股权转让价款过低而显失公平为由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

主张不予支持。

3

、因大元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实德塑胶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存在欺诈、故意隐瞒

土地被收储的行为，致使大元公司因受到欺诈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

4

、对于大元公司在诉讼中提出的作为上市公司，其向实德塑胶公司转让韵锐公司股权，应

当按照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向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经证监

会核准后方可进行股权转让交易一节。一中院认为，大元公司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并不影响本院签署认定，亦不影响本院的实体处理结果。

综上，一审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元，由原告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三、对本公司影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4468

号

"

为一审判决结果，

本公司正在商讨是否上诉。 本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1

）一中民初字第

14468

号

"

。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933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6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30

日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17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光建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

7

月修

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代表股份共

820,747,

21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8.8540%

（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权登记

日的股东名册计算，以下同）。

2.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816,737,763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48.61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9

人，代表股份

4,009,454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2387%

。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记名投票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转让山西省左权县高家庄煤矿探矿权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18,427,056

股、反对

119,016

股

,

弃权

2,201,145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18,421,456

股、反对

118,916

股

,

弃权

2,206,845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鲁鸿贵 刘蓓蕾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和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

书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2-43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的情况：公司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2-41

）。

2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7

月

30

日（星期一）

10∶00

。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一号会议室（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陇西路

20

号）；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6

人，代表股份

203,306,0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3.5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经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

新型乳化剂建设项目专户

"

存储资金（含利息）

收购凯达化工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03,306,0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5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李大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真实、合法、有效；相关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2-44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31

日，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四川雅化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43

），该公告

中

"

三、议案审议情况：经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

新型乳化剂建设项目专户

"

存

储资金（含利息）收购凯达化工股权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03,306,07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3.5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对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披露有误，现更

正如下：

"

三、议案审议情况：经现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

新型乳化剂建设项目专

户

"

存储资金（含利息）收购凯达化工股权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203,306,076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对上述更

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2-43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东湖高新

"

）与武汉软

件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软件新城公司

"

）签署《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工程委托管理

合同》， 将公司位于武汉花山生态新城的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给软件新城公司进行开

发建设。

2

、公司

201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同意将公司位于武汉花

山生态新城的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给软件新城公司开发建设。

3

、由于软件新城公司为非关联方，因此与公司此次委托管理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

、对公司业绩影响：通过软件新城公司的项目管理专业优势，有利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合理控制项目投资风险，从而提高项目盈利水平。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

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并无影响。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与软件新城公司签署 《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工程委托管理合

同》， 将公司位于武汉花山生态新城的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给软件新城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

公司

201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同意将公司位于武汉花山

生态新城的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给软件新城公司开发建设。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交易方：武汉软件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注所：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软件园一期以西、南湖南路以南光谷软件园六期

2

幢

1

层

20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05

月

15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0000303648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59453612-7

主营业务范围：软件新城的投资、规划、开发、管理和物业租赁；经营停车场；软件研发，销

售和技术服务；软件企业的咨询服务；计算机硬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

系统、通讯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咨询。

股东情况：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5%

；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

。

由于软件新城公司为非关联方，因此与公司此次委托管理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17.1

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产业楼宇、创智工房、产业楼地下

停车场和其他市政、绿化、公共配套设施等。

2

、委托范围和内容

公司委托软件新城公司开发建设

"

软件新城

1.1

期

"

项目，包括管理该项目所属全部规划、设

计、建设工程等。

3

、委托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

软件新城

1.1

期

"

项目所有建设工程全部竣工验收，交付

东湖高新并完成全部建设验收手续取得备案证且完成项目竣工决算， 并东湖高新支付全部委

托管理费之日止。

4

、建设期限：产业楼宇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内交付，交付后

3

个月内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交付

6

个月内完成工程决算手续。

5

、委托管理费：双方依法约定委托管理费，按《产业楼委托管理费估算表》计算规则执行，

（产业楼建筑面积

151,135

平方米，委托管理费合计

12,004

万元）。

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

2011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4.01%

。

6

、资金来源

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所需开发建设资金和委托管理费由公司承担和筹措，并为该项目

开立专用银行帐户用于支付项目建设资金和委托管理费。

7

、工程建设管理

项目委托期间，与工程相关的规划、设计、建设、采购及服务等合同由东湖高新签署，软件

新城公司负责组织实施。

8

、合同违约责任

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向软件新城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

,

每逾期一天

,

公司按应付款的

日万分之二向软件新城公司支付逾期应付款的违约金。逾期满

15

天时

,

软件新城公司有权暂停

履行下阶段工作

,

并工期顺延。逾期超过

50

天，软件新城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公司需另支付委托

管理费的

5%

作为赔偿金；若不解除合同，公司继续按应付款的日万分之二向软件新城公司支

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委托管理费的

10%

。

若因软件新城公司原因发生工程质量问题的

,

按评估确定损失，由软件新城公司负责。若

因软件新城公司原因造成项目逾期交付的，逾期不超过

50

天，每逾期一天，软件新城公司按综

合成本的万分之二向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50

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软件新城公司需另

支付综合成本金额的

1%

作为赔偿金；若不解除合同，软件新城公司继续按综合成本的日万分

之二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但逾期完工违约金最多不超过综合成本的

2%

。

四、定价原则：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管理费参照地区市场行情取费。

五、对公司业绩影响：通过软件新城公司的项目管理专业优势，有利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合理控制项目投资风险，从而提高项目盈利水平。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

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并无影响。

六、审议程序

公司

201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同意将公司位于武汉花山

生态新城的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委托给软件新城公司开发建设。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武汉软件新城

1.1

期项目工程委托管理合同》；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

、软件新城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4

2012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